
附件1               区生态环境分局2026年度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表

	序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

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1
	污染源日常环境检查
	排放水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

	
	
	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排放噪声的单位或者场所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废水、废气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情况的行政检查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六条

	
	
	从事可能造成土壤污染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七条；《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九条

	
	
	从事地下水节约、保护、利用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的行政检查
	
	
	
	
	《地下水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

	
	
	排污许可事中事后的行政检查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排污许可管理办法》第四十条

	
	
	环境监测质量的审核和检查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的监督检查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第四条

	
	
	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维护等的监督检查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第六条；《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第四条

	
	
	环境监管重点单位的监督检查
	
	
	
	
	《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第四条

	
	
	核实辖区内各燃煤发电机组环保设施运行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燃煤发电机组环保电价及环保设施运行监管办法》

	2
	市政工程检查
	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的检查
	污水处理厂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条；《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3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查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排放检验情况的行政检查
	机动车排放检验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

	4
	汽车维修企业检查
	对机动车维修单位维修情况的检查
	汽车维修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五条

	5
	重型柴油车检查
	对在用机动车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的行政检查
	重型柴油车用车大户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三条

	6
	涉消耗臭氧层物质（ODS）的企业和单位的检查
	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销售、使用和进出口等活动的行政检查
	涉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使用、销售、维修、回收、销毁及原料用途等企业和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7
	碳市场重点控排企业检查
	对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检查
	纳入全国、湖北省碳市场控排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第十七条；《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一条

	8
	危险废物环境监管检查
	对产生、收集、贮存、转移（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行政检查（涉及行政许可检查除外）
	危险废物监管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六条、第八十五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第四条；《湖北省磷石膏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条；《武汉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办法》第四条

	9
	医疗废物环境监管检查
	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行政检查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九十条；《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湖北省汉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湖北省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五条

	10
	辐射环境安全监督检查
	对核技术利用、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中放射性污染防治的监督检查；对放射性废物处理、贮存和处置等活动的监督检查
	核技术利用单位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十一条；《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四十六条；《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

	11
	建设项目三同时落实情况检查
	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它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的行政检查
	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后的建设项目所属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12
	企事业单位环境隐患排查检查（含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检查）
	对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的行政检查
	“一废一品一库一重”名录单位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十二条

	13
	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检查
	对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检查


	需要进行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的建设项目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八条；《排污许可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八条；《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办法的通知》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14
	生态环境统计检查
	对生态环境统计的监督检查
	对纳入武汉市生态环境统计调查对象，抽取专网审核出现突出问题或近年来反复出现问题的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条 ；《生态环境统计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二条  

	15
	成品油储运销领域油气回收检查
	对车用油品生产、销售、运输、储存企业的检查
	涉气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七条、第一百零八条

	16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检查
	对农村环境整治成效的评估检查
	20吨以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湖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试行）》（鄂环发〔2021〕38号）第九条、第二十条

	17
	船舶水污染监管检查
	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检查
	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武汉化学品洗舱站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六条、第八十五条

	18
	机动车销售企业检查
	机动车环保信息公开的检查
	机动车生产、进口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配合省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

	19
	VOCs治理设施检查
	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检查
	未纳入限制类、淘汰类技术的治理设施的工业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第一百零八条

	20
	重点涉气企业检查
	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检查
	涉及废气旁路的重点涉气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第一百零八条

	21
	禁燃区内燃用高污染燃料检查
	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检查
	禁燃区内锅炉、窑炉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



